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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明確訂定本校課程作業原則，及本校實際需求特訂定本要點。  

二、 開課原則  

(一) 開課課程內容  

本校各單位開課課程內容，需依據本校「課程配當作業規定」辦理。  

(二) 開課學分數本校各教學單位開課學分數計算需依據本校「開課鐘點要點」之

規定辦理。  

(三) 開課人數 

1.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 

(1) 各系專業課程之選課人數需達15人(含)以上，始能開課。 

(2) 校共同課程包含通識、語文、體育(含一年級)、軍訓課程之選課人數

需達25人(含)以上，始能開課。 

2. 碩、博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至少3人、博士班至少2人，始得開課。 

3. 註冊班級人數低於開課人數： 

選課人數達當學期註冊人數2分之一(含)以上，始得開課。 

4. 碩士班學生選修博士班課程者依2比1換算開課人數，大學部學生選修碩士

班課程者依4比1換算開課人數。 

5. 各系(所、學位學程)校外實習課程與職場體驗課程不受開課人數限制。 

(四) 合班及拆班原則  

1. 合班：為促進校內各單位開設之基礎課程教學內涵及品質，統整教學資

源。 

(1) 同一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合開之科目名稱、必選修及學分數皆相

同，得予合開。 

(2) 有兩個(含)以上之學系(所、學位學程)開設科目、必選修及學分數相

同，得予合開，並應指定一系(所、學位學程)為主開單位，惟大學部

與研究所不得合班開設、碩士班與博士班亦不得合班開設。 

2. 拆班：依照本校「拆班實施要點」規定辦理。 

(五) 鐘點計算  

依照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費核算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三、 排課原則  

(一) 各教學單位各類課程應依照本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各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之

「課程配當表」內容，於本校之「課程作業系統」下編排課程。 



(二) 專任教師開課日數每週至少三日以上(不含學生請益時間)，每日開課以 6小時

為上限；課程編排時間不論專、兼任教師，連續排課至多不得超過四小時。 

(三) 各年級班級必修、選修課程宜避免有任何班級全日排課或無課之情形。 

(四) 各單位須依照各學制排課時間排課。 

(五) 日間學務活動時間不得排課；夜間學務活動時間可排課，若上課週次與排定

之夜間學務活動有所衝突時，應以學務活動時間為優先並將課程做適度調

整。 

四、 教師授課  

(一) 各教學單位開課課程，須經由本校校教評會通過聘任之專、兼任教師始能授

課。演講式授課教師則依照「演講式授課演講費申請作業準則」規定辦理。 

(二) 課程因跨單位教學支援時，單位間應確認授課教師之授課總時數暨時段，避

免超時授課及衝堂。 

(三) 兼任行政主管之教師，排課時應避開每週固定開會時間。  

五、 教室安排  

(一) 各教學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填寫「一般教室需求時數統計表」向註冊課務

組提出申請。 

(二) 專業教室、電腦教室之教學使用，則由各管理單位自行編排運用。 

(三) 課程之選課人數應以所排定教室容量為限。  

六、 課程異動 

(一) 課程異動內容包括：時間異動、教師異動及教室異動。 

(二) 申請課程異動須符合本要點第三條排課原則辦理。 

(三) 自行事曆規定初選日起，若欲異動整學期授課時間，授課教師應先查明全體

選課同學無衝堂情形，填具異動申請表並經所屬各教學單位主管認可及附上

全體選課學生簽名同意書，於異動之規定期限內交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處

理，該教學單位並應公告週知以利學生修課。 

(四) 申請教室異動的課程，應以教務處核定 E化系統內有編碼的教室為主，以利

促進學生到課，提升教學品質。 

(五) 申請異動之課程若因異動時間無適當教室，則不予異動。 

七、 課程審核 

初選及加退選階段審核結束後，學生選課資料仍處於待審核狀態時，系統自動將待

審核之選課名單，依教室之容量及選課優先順序，變更為審核通過，超過教室容量

之待審核名單，則為不通過。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